
新竹市青年發展中心 

115年度新竹市青年創業貸款利息補貼計畫 

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12日竹市青年字第 1140002033號公告訂定 

中華民國 115年 1月 15日竹市青年字第 1150000128號修正公告 

壹、 目的：為鼓勵青年於新竹市創業，減輕初期創業貸款負擔，協助

青年穩定經營、強化競爭力，打造科技與創意兼具的友善創業環

境，特訂定本補貼計畫。 

貳、 主辦單位：新竹市青年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參、 受託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肆、 辦理時間： 

一、 即日起至 115年 11月 30日止。 

二、 依申請先後順序審核補助，至本項經費用完截止受理申請。 

伍、 實施對象：申請人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 所營事業設立登記於新竹市且設立未滿 8 年之公司或商業，

且資本額未達 1,000 萬。 

二、 申請人為年齡介於 18至 45歲之公司行號代表人/負責人。 

三、 申請人須於受理期間內向本中心委託之銀行申請經濟部中小

及新創企業署「青年創業貸款」，經獲准並於 115年 11月 30

日核撥完畢者。 

四、 申請人修畢政府認可之創業輔導相關課程至少 20 小時或取

得 2學分證明。 

陸、 申請程序： 

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文件向受託銀行提出申請： 

一、 申請書。  

二、 切結書。  

三、 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四、 恢復利息補貼申請書(非恢復申請者免附)。 

柒、 補貼內容：  

一、 通過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青年創業貸款」者，其貸

款歸戶金額新臺幣 200 萬元以下，由本中心依其貸款利



率提供利息補貼： 

(一) 補貼年利率以百分之 2.5為上限。 

(二) 其貸款歸戶金額新臺幣 200萬元以下，逾新臺幣 200

萬元者，以新臺幣 200萬元計算補貼息。 

(三) 同一申請人續貸或清償後重新辦理貸款，得於該額

度內向本中心再次申請利息補貼。 

二、 利息補貼期間自實際撥款日起算，最長以補貼2年為限。

貸款期限如低於補貼期限，依實際貸款期限計算。 

三、 公司代表人或商業負責人相同之事業，僅得就其中一家

事業申請利息補貼。 

四、 本計畫補貼正常繳息之金額，不包括本金、逾期利息及

違約金。  

五、 受補貼者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自事實發生日起，廢

止其利息補貼：  

(一) 事業有停業、歇業、解散、撤銷或廢止登記。但停業

後於原利息補貼期間已辦具復業者，得向受委託銀

行申請恢復利息補貼至原補貼期限屆滿。  

(二) 公司代表人或商業負責人變更登記。 

(三) 登記地址遷離本市。  

(四) 違法（規）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裁處，屬情節重大者，

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五) 營業行為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六) 其他違反本計畫相關規定。前項受補貼者如有應返

還已請領之補貼或有其他溢領情形，由受委託銀行

向受補貼者追回後返還。拒不繳回者，本中心以書面

行政處分追繳其金額。受補貼者提前償還者，該償還

部分不予核計利息補貼。已提前清償或受委託銀行

已予轉列催收，自事實發生日起，不予核計利息補

貼。  

(七) 已獲中央政府或其他機關相同性質之青年創業貸款

之補助或利息補貼，本中心不再發給貸款利息補貼；



已發給者，得撤銷或廢止領取重複補貼部分，並以書

面行政處分追繳其金額。 

(八) 本中心得不定時查核或訪視受補貼者之營業情形，受

補貼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未配合者，本中心得

於 3年內不予受理其他各項補助之申請。  

(九) 受補貼者應配合本中心成果發表會、宣傳推廣活動或

向特定對象進行簡報，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未配合

者，本中心得於3年內不予受理其他各項補助之申請。 

捌、 利息補貼請領作業方式：由受委託銀行於每 4月 10 日、7月 10

日、10月 10日及 12月 10日前，按季造冊並檢具領據向本中心

請領，經本中心審核後，將補貼利息撥付至受委託銀行帳戶，再

由受委託銀行分別撥付至申請人帳戶。 

玖、 本計畫所需將以編列新竹市政府 115 年度預算支應，倘次年度

預算如未獲核定或經議會刪減，本計畫得調整或終止補貼。 

壹拾、 本計畫未盡事宜，悉依本中心補充說明。 

(註 1)稅籍登記證明文件：如國稅局核准稅務登記之函文影本或統

一發票購票證或最近 1 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影本或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註 2)事業體合夥人及出資人之證明文件：如合夥契約書或商業抄

本或公司組織章程或股東名冊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